
上海市奉贤区镇管河道长效管理养护工作考核办法

（征询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本区河道长效管理养护工作，提高河道管

理养护水平，改善河道水环境面貌，根据《上海市河湖长效管理养护

工作考核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河道长效管理养护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（沪奉水务[2020]37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结合“六无”管控目标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区河道长效管理养护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维护、

水质保护、绿化养护、岸线管护、河面清护、河床修复六个方面。

第三条 考核工作遵循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，客观公正、科学规

范，公开透明、奖惩结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奉贤区镇管河道管理养护的区级考核工

作，考核对象为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（以下简

称“各街镇”）。

第二章 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

第五条 考核内容包括养护管理、养护成效、资金管理、其他等

四个方面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养护管理

1.组织管理。河道管理各项制度建立健全、完善行业检查及考核

工作等。



2.配置要求。市场化养护单位设有工会，项目部、人员设备投入

等满足《上海市河湖维修养护作业基本配置要求》等。

3.维养计划。科学制定年度维修养护计划、月度工作计划，及时

总结，养护计划完成率达 100%。

4.养护台账。“一河一档”基础资料、河道设施量更新工作，规

范使用奉贤河长 APP，养护台账合理规范完整。

5.四项责任。养护企业建立养护巡查频次，签订水质较低备忘录，

建立水质档案并进行水质分析，对市级、区级管理部门和专业巡查发

现的问题及时完成整改，对日常工作履职及重大问题及时上报管理单

位。

6.信息上报。及时上报河道管护工作动态信息，有奖举报线索核

实及时率 100%，处置整改率达 100%、满意率达 80%以上。

（二）养护成效

包括河道保洁、巡查监测、绿化养护、设施养护、水质维护、河

床修复等，具体标准参照《奉贤区镇管河道长效管理养护工作实施细

则》。同时，积极开展星级河道创建、最美河道、水生态治理等其他

亮点创建工作，丰富河道设施量，提升养护亮点。

(三)资金管理

各街镇加强资金管理，明确河道养护资金使用范围、使用原则、

拨付程序等要求，建立专项资金台账。

区级补助资金及时使用，镇配套资金按计划足额到位；资金拨付

审批程序规范，合同、支付凭证、审价审计等资料齐全。



（四）其他

包括奖励分项、扣减分项（详见评分表）。

第六条 考核采取定期检查、年中年度考核等相结合的方式。奉

贤区水环境管理事务中心对全区各街镇的镇管河委托第三方机构进

行定期检查，年中、年度考核采取查阅资料、现场考核、集中汇报等

方式进行。区级考核周期为上一年度 12月至当年度 11月，原则上应

于次年 1 月底前完成。

第三章 考核等级

第七条 考核实行百分制。按照《奉贤区河道管理养护考核评分

细则》（附表）进行赋分，各街镇按考核结果进行排名并评定考核等

次。考核分值达 90分及以上的，评定为优秀；考核分值在 85-90 分

（不含）的，评定为良好；考核分值在 80-85 分（不含）的，评定为

合格；考核分值低于 80分的，评定为不合格。

第八条 考评分为 A 类及 B 类，A类为南桥镇、奉城镇、四团镇、

柘林镇、庄行镇、金汇镇、青村镇；B类为奉浦街道、金海街道、西

渡街道、头桥街道、海湾旅游区、海湾镇。

第九条 考核结果通报各街镇，同时报备区政府、区河长办及市

水务局相关部门。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，实施差别化补助，考核评定

排名最后 2 名的，当年度计划区补资金最后一名下浮 1.5%，最后第

二名下浮 1%。如遇区域职能调整的，参照调整后的职能相应条款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奉贤区水务局负责解释。

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区水务局 2023 年 2月 13

日印发的《奉贤区镇管河道管理养护工作考评细则》（沪奉水务〔2023〕

2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
